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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报告以及初步设计是否落实装配式建筑要求进行审查，并将装

配式建造、BIM技术应用等相关费用纳入工程总投资。

第五条 住房和城市更新管理部门应会同自然资源和城乡

建设、发展和改革管理部门对政府投资新开工独立成栋的保障性

住房，在下达建设计划时提出按照装配式建筑要求建造；在城市

更新项目中推广装配式建筑技术；推进国有资金投资的市政工程

采用预制箱梁、墩柱、检查井、管片、箱涵等部品部件，逐步扩

大应用范围。

第六条 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对应当实施装配式

建筑的项目，应将装配式建筑要求纳入土地出让（划拨）条件、

规划设计条件，并在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和《建筑工程施工

许可证》中注明。

第七条 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根据规划设计条

件等相关内容，落实装配式建筑外墙预制部分容积率奖励政策，

并在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中注明。

第八条 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、住房和城市更新管理部门应

加强装配式建造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督，督促参建单位履行质量安

全管理主体责任，将装配式建造要求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督，对

发现的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应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理。自然资源和

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将装配率指标作为新建房屋建筑竣工验收

重要内容。

第九条 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、住房和城市更新管理部门应

加强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










